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九届一次董事会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对本次会议的有关议案进行了审

议。基于我们个人的客观、独立判断，我们就有关议案所涉及的事宜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 

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聘任人选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人

员情况和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况。 

同意董事会聘任罗选国先生为公司总裁；任苏涛先生、金鑫先生、朱洪武

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朱洪武先生兼任公司运营总监、张子鹏先生为公司工

程总监、王宏伟先生为公司行政总监、向秀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

人）；聘任金鑫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二、关于《关于转让湖南周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89.5%股权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我们认为转让周洛公司 89.5%股权的决策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资源整合，避免再次增加投入，防止亏

损进一步扩大，从根本上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关于投资建设杨家界索道配套工程项目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投资建设杨家界索道配套工程项目，包括修建从永定区教字

垭镇至杨家界索道下站公路（二级公路标准）和杨家界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

能够帮助公司解决杨家界索道的交通瓶颈，完善杨家界景区配套设施，增强行

业竞争力，更有利于公司中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从根本上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上述两项议案均表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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